采购需求

(一)响应供应商须提供符合质量标准的服务。
(二)所有服务的知识产权问题，由各响应供应商自行负责。
(三)本采购文件提出的是最低限度的要求，响应供应商的服务应达到或优于本采购文件要求，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和规范要求。
(四)本项目标的所属行业：其他未列明行业。
（五）特定资格条件：具有省级及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颁发的、在有效期内的《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》（CMA）；（响应文件中提供CMA证书扫描件及附表扫描件）
（六）主要服务内容
1、检测范围：2026年全县农村供水保障水质检测。
2、检测项目：
2.1、集中供水工程共进行36项水质检测，分别为：
微生物指标（2项）：总大肠杆菌群、菌落总数；
毒理指标（17项）：砷、镉、铬（六价）、铅、硒、汞、氰化物、氟化物、硝酸盐（以N计）、三氯甲烷、一氯二溴甲烷、二氯一溴甲烷、三溴甲烷、三卤甲烷、三氯乙酸、亚氯酸盐、氯酸盐；
感官性状和一般化学指标（16项）：色度（铂钴色度单位）、浑浊度（散射浑浊度单位）、臭和味、肉眼可见物、pH、铝、铁、锰、铜、锌、氯化物、硫酸盐、溶解性总固体、总硬度（以CaCO₃计）、高锰酸盐指数（以O₂计）、氨（以N计）；
消毒剂常规指标（1项）：游离氯。
2.2、各行政村东、南、西、北、中分散供水工程共进行27项水质检测，分别为：
微生物指标（2项）：总大肠菌群、菌落总数；
毒理指标（9项）：砷、镉、铬（六价）、铅、硒、汞、氰化物、氟化物、硝酸盐、；
感官性状指标和一般化学指标（16项）：色度（铂钴色度单位）、浑浊度（散射浑浊度单位）、臭和味、肉眼可见物、pH、铝、铁、锰、铜、锌、氯化物、硫酸盐、溶解性总固体、总硬度（以CaCO₃计）、高锰酸盐指数（以O₂计）、氨（以N计）。
3、样品采集地点：由采购人提供各乡镇和水厂联系人员及联系方式，由检测公司自行前往水样采集地采集水样；水样采集、保存应符合《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》（GB/T5750-2023）的规定。
4、采集数量：每年4次（每季度一次）对全县27座千吨万人水厂出厂水、末梢水进行检测，每年2次（丰水期、枯水期各一次）对全县280处小型供水工程出厂水、末梢水及全县357个行政村东南西北中典型水样进行检测，每处水样各出具一份水质检测报告；同时，服务期内需无条件配合采购人完成因信访投诉、应急处置等特殊情况产生的约20个水样的临时检测任务，并出具水质检测报告，相关费用已包含在总报价中。
5、水质检测标准：水质检测标准须符合《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》（GB 5749-2022）中相关标准及规范要求，水质检测方法应符合《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》（GB/T5750-2023）的规定。
6、质量要求：响应供应商必须现场取样，提供具有法律效应的正式报告，对检测成果负责。响应供应商提供的正式报告，如采购人或群众存疑，采购人可以委托其他权威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复核，如果复核结果与成交供应商出具的结果相差较大的话，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供应商进行违约赔偿。
（六）商务要求
（一）履行期限、地点、方式
1.履行期限：合同签订后1年内。
2.履行地点：具体地点由采购人指定，全县27座千吨万人水厂和280处小型供水工程出厂水、末梢水及全县357个行政村东南西北中典型水样。
3.合同履行期限：合同签订后按采购人要求进行取样接样，并在接样后16个工作日内必须出具检测评价报告（纸质版及扫描件）并送至采购单位。
4.付款方式：向采购人提供第一批次检测报告并验收合格后，支付至合同总金额的60%，完成第二批次检测报告并验收合格后，支付至合同总金额的80%，剩余金额在提供所有检测报告并验收合格后的一个月内一次性付清。
    5.服务响应：在接到采购人通知后须在6小时内响应做出响应并开始处理，专业技术人员在24小时内到达现场进行服务。
检测时效：接样后16个工作日内必须出具检测评价报告（纸质版及扫描件）并送至采购单位，每延迟一天扣除总额费用的1%。
[bookmark: _GoBack]   6.预算金额包含但不限于采样取样、人工、取样检测、第三方送检等一切费用。
   7.验收方式：项目的验收应由采购方按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进行质量验收。验收中发现服务达不到验收标准或合同的规定，成交供应商必须免费进行整改，并且承担由此对采购方造成的损失。

